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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_E4_B8_BB_E7_c67_270131.htm 代表律师刘家辉表示将通过

行政复议程序继续对保监会上诉 继“400亿暴利说”、“30％

浮率风波”之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

会）又一次被摆到了聚光灯下。这次向保监会发难的律师是

来自北京德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家辉。据记者了解，目前

已有近900名车主委托刘家辉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保监会对

交强险的费率构成和费率厘定过程举行听证。而最早开始对

交强险有所质疑的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孙勇律师却认为“

在责任限额没有提高之前，申请对费率听证，无疑是认可这

个责任限额，默认这个产品的缺陷”，因此他更主张提高交

强险的赔偿限额。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通过电话采访了刘家辉

和孙勇两名律师。 刘家辉：主张对交强险保费制定进行听证 

刘家辉的诉状于6月11日提交到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当时

，她代理156位机动车投保人依据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向保监

会提出交强险听证申请。她要求法院撤销保监会做出的

（2007）112号《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行政许可

听证申请的复函》，并判决保监会重新做出交强险行政许可

听证答复。 记者在7月11日致电刘家辉时得知，目前委托人已

增加至约900人。为节约诉讼资源，刘家辉从委托人中抽取

了3位车主代表作为原告，代表所有车主进行诉讼。 “我认

为这场官司没理由败诉。”刘家辉在电话里对记者称，“从

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对于重大疑难信访案件，当事人可以提

出听证申请；信访机关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举行公开听证



，以保证问题的解决过程公开透明。这是国家赋予每个公民

的基本权益，所以我们提出听证交强险费率制定过程是合乎

法律规定的。” 同时，刘律师还表示，日前保监会提出交强

险与交通事故或交通违章挂钩进行费率浮动的草案，只是保

监会转移公众视线的一个手段，“根本上这1050元保费的制

定就是错误的，在这个错误的基础上进行任何上调或下调都

是不能让错误变成正确。”刘律师说。 因此，刘律师主张对

交强险保费的制定进行听证，“要弄明白这1050元保费的每

一分钱都是花在哪儿的，然后再去讨论后续的问题。” 刘家

辉认为，交强险目前有三个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首先是要取

消无责财产赔偿，然后是对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做调查，最后

是对交强险所交纳的费用进行听证。“这三个问题需要一步

一步解决的，不能本末倒置。” 7月12日，记者截稿时得知，

北京市一中院以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为由，将诉讼材料退回

给了刘家辉。电话里，刘家辉语气有些黯然，但仍然坚定地

对记者说：“我会依据法律程序走行政复议的程序，在复议

程序走完以后，到法院的诉权就可以无条件获得。按照行政

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将向保监会提起。” 质疑交强险源

于亲身经历 对交强险的质疑，是源于刘家辉自己的一次亲身

经历。她是去年10月买的车，11月25日，在正常行驶的途中

被人追尾，结果还要倒付对方400元赔偿，这让她觉得很不合

理。同时，她也在网上很多社区里看到了同样的车主，有些

甚至是车停在停车位里被人撞了也要赔偿对方。“这让我觉

得很可笑。之前我跟大多数车主一样，认为交强险是国家规

定要交的，根本没有考虑过是否合理，但这次经历以后我开

始研究交强险的条规，发现有特别多不合理之处。而我作为



一个法律工作人员，我有义务去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孙勇

：建议最高责任限额提高到5000万元 孙勇是第一个对保监会

发难的律师，他曾指出交强险存在400亿元暴利，日前，他再

次致信保监会，建议将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规定为，“每个受

害人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无责任死亡

伤残赔偿限额、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均为100万元”；或

者规定，“每次事故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

额、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均

为5000万元”。 同时，孙勇对于刘家辉所提出的上诉要求并

不认同，曾几次致信刘家辉要求她撤销对保监会的上诉。在

他最新一封给刘家辉的信中，他写道：“我认为，交强险责

任限额过低，无法起到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救治和赔偿的保

障作用，属于缺陷产品。广大车主不得不再去购买三者险、

车损险，还需要再花费一千多元，还要让保险公司再赚两次

钱。在责任限额没有提高之前，申请对费率听证，无疑是认

可这个责任限额，默认这个产品的缺陷。即使降了低费率，

只不过是不再花高价买这个缺陷产品，但是广大车主仍然要

买这个起不到多大保障作用的缺陷产品。”在孙勇看来，“

只有提高责任限额，才是真正保护车主的利益。” 5000万元

限额是怎么算的？ 在孙勇《关于将交强险最高责任限额提

高5000万元的建议函》中对日本和欧洲的交强险责任限额进

行分析后指出，日本死亡赔偿限额是私家汽车年保费的1518

倍，是125cc以下摩托车的3896倍，中国交强险这两项分别

是48倍、1000倍。日本伤残赔偿的最高责任限额是私家汽车

年保费的2025倍，是125cc以下摩托车的5194倍，而中国则分

别是48倍、1000倍。德国每个人人身赔偿限额是保费的1250



～25000倍，每辆车的车损赔偿限额是保费的250～5000倍，每

次事故的总赔偿限额是车辆保费的5万～100万倍，而我国则

分别为9.6～1160倍，0.33～40倍，9.93～1200倍。此外，根据

他的计算，我国每年交强险保费收入应该在800亿元以上，运

行成本不会超过200亿元，有600亿元可以用于赔付。因此，

他提议将最高责任限额提高到5000万元。 车主声音：支持，

但不参与 飞度车主朱先生的话或许代表了大多数车主的心声

：“我支持有识之士对不合理的法规条例进行维权行动，但

我自己可能不会去参与其中，首先是维权行动需要付出很多

时间，第二我需要全面对交强险进行了解。为了这一千多块

钱的保费，要耗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我认为不值得。” 保

险公司：交强险带动其他商业保险投保 据报道，负责北京地

区交强险数据管理的北京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交

强险经营原则是不赢利不亏损，保险公司交强险都有一个独

立的账户，不纳入保险公司的收益，并由保监会进行监督。 

记者致电PICC某车辆保险专家时得到了与上述同样的说法。

交强险作为国家法定的险种，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不管是

支出还是收入，都由独立的财政账户进行管理，均不纳入保

险公司的收益系统。 “对于保险代理公司来说，保监会规定

的代理手续费仅为4％，但商业保险最高可达15％，所以一般

保险代理公司并不是很愿意做交强险。而对于大型保险公司

而言，从事交强险业务则有些‘代办业务’的性质，除了按

规定所交出的利润外，所有盈余都存在独立的财政账户里，

类似于建立了一个保障基金池，保险公司是没有权利动用的

。”该专家表示。 据该专家介绍，今年全国车辆保险保持着

两位数的增长，其中交强险大有功劳。虽然保险公司并不直



接从交强险获利多少，但由于客户购买交强险而带动的商业

保险投保是各大保险公司车险部分的主要营利点。“由于交

强险保障不高，几乎所有客户还会选择一两个商业保险进行

投保。”该专家分析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